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文件
淳一医共〔2021〕3号
关于2021年度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

综合目标管理实施计划（试行）的通知
各医共体成员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2号），浙江省《关于开展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浙医改办〔2017〕7号），《淳安县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淳政办发〔2017〕127号），《关于做好县域医共体试点重点工作的通知》（淳医共办〔2018〕2号），《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章程》，浙江省卫健委《2021年县域医共体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等文件精神的要求，经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反复讨论研究，特制订《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2021年度综合目标管理实施计划（试行）的通知》，请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各成员单位认真落实，不断完善运行机制，确保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成功。
一、指导思想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补短板的基本原则，立足淳安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际，以开展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为突破口，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资源，合理统筹利用，更好服务于淳安人民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康美千岛湖建设，努力实现健康淳安梦。

二、工作目标

整合以淳安县一医院为牵头单位，淳安县妇幼保健院为参与牵头单位和11家卫生院为成员单位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改革创新运行机制，构建起“一盘棋、一家人、一本账”为目标的一体化管理的医疗服务共同体，形成“就医秩序合理规范、医院发展更具活力”的新机制。加强综合目标绩效考核的全面管理，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水平，尽快形成县域内公平可及的公共卫生服务品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满意度，努力实现“两大推进”“四大提升”“两率提高”和“两强两高”的工作目标。

三、组织管理

成立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综合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由牵头医院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院长任组长，分管副院长任副组长，其余牵头医院党政领导班子任成员，具体由医共体办公室组织实施，负责医共体成员单位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工作，各成员单位的执行院长（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实行一岗双责制。

四、计划考核内容

根据淳安县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和等级医院评审工作的要求，结合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内部制定的各项制度、实施方案和考核细则，对各医共体成员单位综合目标管理进行全面的考核，总风1000分，内容包括：（1）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党风廉政建设（2）医疗质量（3）运行指标（4）公卫管理（5）综合保障。

考核方式方法

1.医共体督导每季度1次，年终汇总。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考核占10%，年终考核占70%，考核组把考核成绩汇总后，经总院班子会议讨论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因方案刚试行，考核结果不计入年终考核，二季度、三季度考核占15%，年终考核占70%。
2.为确保医疗质量同质化，两家中心卫生院（威坪、姜家）由医疗业务管理中心（含各质控中心）每月1次督导，其余管理中心原则上以年终督导各成员单位成绩为准。
3.医共办负责人员召集、行程、车辆安排，做好准备筹备和汇总总结工作。医务科负责组建医疗业务管理中心考核组专家成员，进行分类考核和问题梳理、分数汇总（两家中心卫生院按照月平均分数核算季度考核分数）。
4．医共体内实行医共体牵头单位与成员单位两级考核管理办法，成员单位内部日常的考核资料作为全面考核的过程性资料，客观公平公正的如实附分。

5．村卫生室由医共体成员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与定期考核。

6．考核具体方法根据各项考核细则，采取现场查看，现场操作考核、电话抽查、意见反馈、书面汇报、信息系统查询、日常抽查巡查资料等方式方法。

六、考核结果的运用

1．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实行千分制，分类附分，重点考核医共体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履行、工作任务、指标完成、费用控制、成本控制、财务管理、运行绩效等情况的综评估，作为各成员单位和负责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2．综合目标考核结果与成员单位相关财政补助如：公共卫生考核资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资金、年终考核奖、奖励性绩效工资、医保支付资金等相关财政资金补助总额挂钩。

3．独立核算的财政资金与分类考核项目相对应，医共体内部可以根据分类考核结果进行分类拨付考核资金，奖惩分明，医共体内不截留资金。

4．各类考核结果可以作为成员单位内部二次考核分配的依据之一，结合基本服务项目标准化工作当量的考核结果，进行自主分配到科室和个人。

5．如有一票否决项目或发现严重违规违纪的，按相关规定处理，成员单位集体、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取消一切评先评优资格。

6.考核结果与财政资金的具体挂钩比例，根据上级下拨资金的实际情况，由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具体研究和讨论决定，形成最后的资金拨付方案和明细表，并进行公示。

7.考核后资金按时拨付到各成员单位，各单位根据《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薪酬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的要求，分类考核发放到科室、村卫生室和职工个人。

8.执行过程中有不详事宜或考核内容调整，由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附件1：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综合目标管理领导小组
附件2：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医成员单位综合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和考核细则（1000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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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

综合目标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张  骏  王  斌 

副组长：王水泉 

成　员：蔡茂华　胡  波　吴志强　郑成根　方国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大管理中心，由王水泉兼任办公室主任，汪忠平、周新荣、唐旗任办公室副主任，王继洪任专职副主任，钱旭飞任秘书，承担安排医共体内的日常指导、巡查，督查和考核工作；协调督导考核过程中相关事务。完成医共体交办的其它事务；组织开展医共体内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工作，并提出奖惩意见和建议。

七大管理中心成员：方军英 余美红 余小红 叶妙满 何丽娟 余毅群 洪泼嫒 周立光 林国平 王晓玲 徐淑芬 李  莉 周红彪 方  晔 卢小泉 杨  璟 汪建林 余  峰 唐晓彬 姜建明 方慧鸿 王芝鑫 钱向团 汪婕芳 郑祥利 汪华成 管圣龙 洪学平 王剑锋 宋美丽 余君华 凌梅萍 汪沅沅

附件2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成员单位
综合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和考核细则（1000分制）

	部门
	责任  领导
	承办科室
	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
	中心卫生院
	乡镇卫 生院
	责任人

	医共办
	王水泉
	医共办
	行政后勤管理、党风廉政
	135
	135
	周红彪、方晔

钱旭飞

	医疗业务管理中心
	郑成根
	医务科、护理部、院感科、门办以及放射、超声、检验、药事、设备等相关质控中心
	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考核

实施方案和细则
	390
	285
	余美红

	
	
	门办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实施方案和细则
	40
	45
	

	公共卫生管理中心
	王水泉
	公卫科
	公共卫生、家庭签约、慢病管理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
	300
	400
	洪泼嫒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蔡茂华
	人事科、科教科、医务科
	医共体成员单位人才培养实施方案和细则
	40
	40
	方军英、余毅群

余美红

	财务管理中心
	蔡茂华
	财务科
	财务绩效管理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
	30
	30
	林国平

	医保管理中心
	蔡茂华
	医保办
	医保政策执行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
	25
	25
	王晓玲

	信息管理中心
	郑成根
	信息科
	信息管理工作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
	20
	20
	卢小泉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方国梁
	设备、药剂、总务
	采购管理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
	20
	20
	徐淑芬、李莉

周红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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